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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方开挖方法
土方开挖前,先做好建筑物周围的施工排水工作,了解对邻近房屋、围墙、路面、地下地上管线等保护对象的影响情况，做好水位监测工作。
根据轴线关系，把基础的宽度每边加300mm，进行放线，用白石灰或双飞粉，把要挖的土方宽度放出来，再按此灰线进行开挖。

基础土方开挖采用机械方式开挖，按规定的尺寸合理确定开挖顺序和分层开挖深度,同时,测量放线工作密切配合,及时定出基础的准备位置及标高,防止超挖。余土场外运输采用自卸汽车。
在土方开挖过程中严格控制，不超深、不欠挖。在坑外侧围以土堤并开挖水沟，防止地面水流入。

二、土方类别及放坡
本工程的土方类别为一二类土，根据开挖的深度，则可确定土方开挖放坡系数为1：0.75，根据基础的宽度、高度及装模的施工要求，基础土方开挖宽度必须考虑到安装模板工作面，所以在开挖土方时的宽度，应按基础的宽度每边增加300mm的施工操作面。
三、清槽

在基坑底设计标高以上留置20cm厚的土层由人工清理。
四、地基验槽
（1）根据槽壁土层的分布和走向，初步判断基底是否挖到设计所要求的土层，整个槽底的土层颜色硬度应均匀一致。发现局部过软或过硬等异常情况应通知设计人员处理。

（2）土方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及时组织有关部门验槽，进行地基封闭及基础施工，严防基土暴晒及水泡，破坏土质结构。
五、土方施工中的清洁卫生
    （1）在车辆出入口设洗车槽，所有出入工地的车辆派专人负责清洗。
（2）汽车装泥不宜太满，防止泥土掉落。
六、基坑护坡和排水
为确保土方开挖及基础施工顺利进行，采用以下排水方案：
（1）基坑开挖采用自然放坡，放坡系数为1：0.75。边坡顶部设砖砌挡水矮墙，基坑底部设排水沟和集水井，坡顶用钢管支设护栏。
（2）沿建筑物脚手架外侧1米挖设场地排水沟，每间隔约30米及最后出口设一沉砂井沉淀后方可排入原有排水系统。
（3）现场搅拌机及办公区需设置排水沟和沉砂井，施工、生活用水必须经过沉砂井沉淀后方可排入原有城市排水系统。
七、基坑排水
由于基坑地下水位高于基础垫层设计标高，基坑内有大量地下水，造成场地浸水，破坏边坡稳定并导致部分基坑边坡塌方，给施工的顺利进展造成较大的难度。因此必须在进入基坑施工作业前即开始做好坑内的截水、排水工作。

本工程采用开挖明沟、暗沟截水与集水坑集中排水的施工方法。即在开挖土方之前，于基坑四周及基坑中部分别设置排水明沟和排水暗沟，人工开挖净尺寸3米深1.5×1.5米的积水坑，使水流汇集于集水坑内，每个集水坑中放置一台Φ100污水泵昼夜不间断排水，集水坑、排水明沟采用240砖墙砌筑。
基坑四周设排水明沟，排水明沟截面尺寸为300×300mm。排水明沟、明沟深度应始终保持比挖土面低0.3m，以利于截水；集水坑应比排水沟低0.5m。明沟在施工砂垫层时，内填碎石然后铺砂以达到排水沟畅通的目的，以保证地下水位低于开挖基坑底0.5m以上。排水沟设2%的坡度，水流不致于阻塞。集水坑壁开挖过程中为防止由于地下水的渗透作用造成坍塌，边开挖边用木方、模板支撑加固，坑底铺300mm厚碎石；水泵应包以滤网，防止泥砂进入水泵。

集水坑内的污水泵应随时抽水，直到回填土开始回填。
八、基坑支护
  距基坑上口边线1.5m处设置钢管搭设的护栏。为保证安全可靠，竖向钢管埋地深度为0.5m。
九、技术及质量措施

（1）根据设计要求，需要开挖深度到老土层300mm内才符合要求

（2）挖土时，不能直接挖至设计标高，应按设计标高深度减200mm进行开挖，严格控制标高，设计标高最后200mm应采用人工挖土，清理平整。

（3）土方堆放距离坑边1.0m以外。

（4）质量要求

①土方底面应平整，如果超深应分层夯实至设计标高，平整度不超20mm。

②土方挖至设计标高后，经验收合格，才能进行垫层施工，基槽不能泡水及曝晒。

十、施工安全措施

（1）机械挖土时，铲斗举半径范围内，不能走人（除特殊指挥人员外），不能有任何电线（含地下、空中）。

（2）机械在操作前，操作人员应注意铲斗半径内的人和可能碰到的物体，排除障碍物后方能操作施工。

（3）施工现场，严禁非施工人员进入。

（4）夜间施工，照明设施要满足工作要求。

（5）本工程基坑土方开挖很深，土方开挖时均可采用自然放坡进行基坑防护，基坑边坡放坡比例为1：0.75。

（6）土方机械开挖应从上而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，严禁在不稳定的土地之下“偷岩”（元坡脚及负坡脚）作业。

（7）在挖方边坡上如发现危岩、弧岩、滑坡等土体存在导致土向挖方一侧滑移的软弱夹层、裂隙隐患时，应及时清除和采取相应措施，以防止岩体崩塌或下滑。

（8）基坑边1米以内不得堆土和停放机具。1米以外堆土高度不宜超过1.5米。

（9）挖土方不得在石头的边坡下进行。操作时应随时注意上方土壤的变动情况，如发现有裂纹或部分塌落应及时放坡或加固。

（10）土方施工中，施工人员要经常注意边坡是否有裂缝、滑坡现象，一旦发现隐患，应该立即停止，待处理和加固后才能进行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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